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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的修订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12年8月11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等相关文件。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于2012年11月29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

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获得通过。 

2012年12月18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武汉光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武汉烽火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2]1689号），正式核准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21673号）》，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2年第32次会议审核意见要求，截至2012年

10月31日经审计的的公司、标的资产和公司备考财务报告以及《武汉光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签署之后发生的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事实，本报告书进行了修订、补充

和完善，主要内容如下：  

1、补充披露了公司现行股利分配政策的相关内容。详见本报告书“重大事项

提示”之“九、关于公司现行的股利分配政策”。  

2、本次交易方案发生变化，将本次配套融资的融资规模由不超过15,260万

元，调整为不超过7,500万元。上述方案调整导致本次交易方案描述、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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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本次股份发行价格、本次发行股份数量、本次发行股份限售期、发行完成

后公司股权结构等内容发生改变。因此，对报告书中因方案调整而产生变化的相

关部分进行了修订并在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之“一、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程序”、“三、本次交

易基本情况”、“四、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 和“七、本次交易相关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情况”，“第六章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之“一、本次交易方案概

要”、“二、本次发行股份的具体方案”和“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第

八章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之“四、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条的相关

规定”，“第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之“九、风险因素” 以及“第十四章 独立董事、

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意见”之“一、独立董事意见”补充披露了关于公司对本次

交易方案调整的说明和涉及本次方案调整的相关审议事项。 

3、鉴于公司已经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组的批文（证监许可[2012]1689

号）。因此，对本次重组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进行了更新，删除了有待取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的相关风险提示并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交割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提示。详见本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八、风险因素”之“（一）本次重组交割存

在不确定性”；“第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之“九、风险因素”之“（一）本次重组交

割存在不确定性”；“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之“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程

序”。 

4、截至2012年10月31日经审计的的本公司、标的资产和公司备考财务报告，

将报告书中有关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更新至2012年10月31日。 

5、鉴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烽火科技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因此，对报告书中因补充协议而产生变化的相关部分进行了修订并在报告书“重

大事项提示”，“释义”，“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之“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

准程序” 和“七、本次交易相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情况”，“第七章 本次交易

合同的主要内容”之“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主要内容”以及“第十四章 独立董

事、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意见”之“一、独立董事意见”补充披露了《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相关内容和程序。 

6、补充披露了本次配套融资募集资金必要性与合理性分析的说明。详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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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第十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之“四、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

与合理性分析”。 

7、补充披露了本次配套融资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内容。

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之“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

影响”之“（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相关程序）”。 

8、补充披露了本次配套融资募集资金失败补救措施及其可行性分析的说明。

详见本报告书“第十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之“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失

败的补救措施及其可行性分析”。 

9、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评估假设合理性及相关风险的说明。详见本报告书

“第五章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之“三、评估假设”之“（二）评估假设合理性”， “重

大事项提示” 之“八、风险因素”之“（六）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增值较大风险”和“第

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之“九、风险因素” 之“（六）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增值较大

风险”。 

10、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营业收入预测及其合理性分析的说明，以及标的

资产2012年1-10月实际经营情况对收益法评估预计数据的验证。详见本报告书

“第五章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之“四、收益法评估说明” 之“（二）主要参数的

选择”、“（四）销售收入预测的合理性分析”和“（五）2012年前三季度实际经营

情况对收益法评估预计数据的验证”。 

11、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所得税率按照15%确定原因其及合理性分析的说

明，以及对本次评估值的影响及拟采取的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的措施。详见本报告

书“第五章  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之“四、收益法评估说明” 之“（三）所得税率

按照15%确定的合理性分析”。 

12、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租赁办公场所和车间厂房价格公允性的说明，以

及相关保证标的资产保持独立性的措施。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与

关联交易”之“二、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的影响”之“（四）本次交易完成后关联交

易情况”和“（六）拟采取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相关措施”。 

13、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对华为技术的销售占比较高不构成严重依赖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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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详见本报告书“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二、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

的影响”之“（五）主要产品及服务收入情况”。 

14、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非经常性损益构成及其相关风险的说明，以及公

司非经常性损益构成的说明。详见本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五、

电信器件主要财务数据”之“（三）简要非经常性损益表”，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

本情况”之“五、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之“（二）公司最近三年

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重大事项提示” 之“八、风险因素”之“（四）非经常性损

益较高风险”和“第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之“九、风险因素” 之“（四）非经常性损

益较高风险险”。 

15、补充披露了公司防止大股东资金占用有效措施的相关内容。详见本报

告书“第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的“一、关于标的资产资金占用情况的说明”。 

16、补充披露了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资产、业务整合及人员调整计划等相关

内容。详见本报告书第十章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之“七、交易完成后，

公司的资产、业务整合及人员调整计划”。 

17、将公司股本结构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相关数据由2012年4月更新至

2012年6月。详见本报告书“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七、公司股本结构及

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18、将公司实际控制人邮科院和控股股东烽火科技下属企业情况更新至本

报告书签署日。详见本报告书“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五、下属企业情况”

和“八、实际控制人的相关情况”之“（三）邮科院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本 报 告 书 已 经 进 行 了 上 述 修 订 ， 并 已 刊 登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上述修改内容，在阅读和

使用报告书时，应以本次披露的报告书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武汉光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2月20日 




